
湖北省国家职业资格

一级（二级）考评

申报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业名称
	

	申报等级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湖北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考试）中心制
一、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贴
照
片

	身份证号码
	
	
	
	
	
	
	
	
	
	
	
	
	
	
	
	
	
	
	

	参加工作时间
	
	现从事职业
	
	

	所在单位
	
	本职业工作

年限
	
	人员类别
	
	产业类别
	

	现职业资格等级
	
	取证

时间
	
	核发
单位
	
	证书编号
	

	户口
所在地
	
	档案所在单位
	

	本 人 学 历
	毕业
时间
	毕 业 院 校
	所学专业
	证书编号

	第一学历
	
	
	
	

	最后学历
	
	
	
	

	是否破格申报
	
	破格依据
	

	理论知识考核
	考试      时间
	级      别
	成     绩

	
	
	
	

	实操技能鉴定
	
	
	

	备    注
	


二、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及所在部门
	从事职业工种
	任何职务

	
	
	
	

	
	
	
	

	
	
	
	

	
	
	
	

	
	
	
	

	
	
	
	

	
	
	
	

	
	
	
	

	
	
	
	


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情况
	起止时间
	培训地点
	培训内容
	培训形式
	学时
	鉴定考核结果

	
	
	
	
	
	

	
	
	
	
	
	

	
	
	
	
	
	

	
	
	
	
	
	

	
	
	
	
	
	

	
	
	
	
	
	


四、本职业工作业绩
	工作（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工作（项目）主要内容
	本人起何作用
	应用情况或效果

	
	
	
	
	

	
	
	
	
	

	
	
	
	
	


五、获奖情况
	奖项名称
	奖项等级
	排名
	本人作用
	获奖时间
	授奖单位和等级

	
	
	
	
	
	

	
	
	
	
	
	

	
	
	
	
	
	

	
	
	
	
	
	


六、发表论文、论（译）著情况
	论文、论（译）

著名称
	发表时间
	出版单位刊物名称及刊号
	合作或独立

撰写
	本人完成

工作量

	
	
	
	
	

	
	
	
	
	

	
	
	
	
	


七、个人申请
	
	本人申报
	
	职业
	
	工种

	
	
	资格,并对此表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八、工作单位审核意见
	申报人                    于             年       月到我单位工作，其人事档案关系

在                                         。经审查，申报人填写的在我单位的培训经历、

工作经历及工作内容属实。

      经办人（签章）：                              单  位（盖章）
                                                   年   月   日



九、评审委员会评审意见
	本评审委员会共有委员      人。本次会议出席      人，缺席      人，符合规定人数。

	评审结果
	通过
	
	是否通过
	

	经湖北省                  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
确认          取得                   职业资格。

主任委员（签章）：                        评审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职业资格证书编号
	

	备  注
	


湖北省国家职业资格一级（二级）考评

申报表填表说明

一、总体要求
    （一）湖北省国家职业资格一级（二级）考评申报表由湖北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考试）中心统一制定，适用于申报国家职业资格一级或（二级）社会化考评职业的人员。
（二）申报人应提交申报表原件一式两份。申报表原件要求用A4纸打印，不得另加附页。申报人应在个人申请一栏签名。申报人所在单位应在申报表照片处和申报表侧面加盖骑缝章。
（三）各项内容按照要求如实填写，对于没有填写内容的项目，须在该栏内注明“无”。

（四）通过考评取得国家职业资格一级或二级的人员，其申报表存入本人人事档案一份，本人留存一份。

（五）申报人对自己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发现弄虚作假者，取消其评审资格。

（六）申报表格应按规范要求认真填写。

二、部分项目说明

姓名：必须与身份证相符。

职业工作年限：从事本职业工作累计年限。

现从事职业：填写本人具体所从事的技术工作岗位名称。

档案所在单位：应注明档案存放单位名称，如本单位劳动人事部门或职介服务机构等。

人员类别：在校生（研究生、大专、大本、高职、中职、技校、高中以下、其他）、从业人员、（机关、事业、国企、三资、私企、个体）、残疾人、失业人员、军人、两劳人员、港澳台及境外。

产业类别：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本人学历：为符合申报国家职业资格一级或二级的学历。

是否破格申报：未达到本职业申报规定条件，但符合破格申报条件的人员填写。

破格依据：对于符合文件规定的破格申报人员，应写明文件号、符合的条款。

备注：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工作经历：重点填写与本人从事职业技术工作有关的工作经历，按工作经历的时间，倒序填写。

参加职业培训情况：重点填写与本人从事的职业技术工作有关的内容。

职业技术工作业绩：此内容作为评审的重要参考。重点填写取得现资格以后，代表本人职业技术水平的主要工作。按从事本工作（项目）时间，倒序填写。其中，工作（项目）主要内容应说明工作（项目）的重点及本人所承担的部分，限制在200字以内；本人起何作用应填写项目负责人、专业负责人、主要设计人或参加人等内容；应用情况或效果应填写完成情况、获何奖励、社会效益等内容。

获奖情况：填写与本人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有关的奖项。主要填写取得现等级资格以后的。

发表论文、论（译）著情况：填写能体现本人从事的职业技术工作水平的论文、论著。主要填写取得现等级资格以后的。

提供论文：提交一篇取得现等级资格以后由本人独立撰写的，能代表本人技术技能水平的论文。论文内容要与本人从事的职业技术工作紧密结合。字数一般为3000左右。论文使用A4纸打印，一式两份，并由本人签字，同时做为评审论文使用。


